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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11(a) 

人权问题：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的现况 
 

  秘书长的报告** 
 
 

1. 大会 1990年12月18日第 45/158号决议通过了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并开放供签署、批准和加入，并请所有会员国优先考

虑签署和批准或加入《公约》。 

2. 大会 2001 年 12月19日第 56/145号决议促请所

有会员国考虑优先签署和批准或加入《公约》;请秘

书长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和协助，通过世界人权宣传

运动和人权领域咨询服务方案宣传《公约》；欢迎开

展全球运动以促进《公约》生效，并请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和机构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加

紧努力，散播资料宣传《公约》并促进对《公约》的

重要性的认识；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

出《公约》最新现况报告。 

3． 截至 2002年 6月 20日，《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已经获得 19 个国家批准

或加入，即：阿塞拜疆、伯利兹、玻利维亚、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佛得角、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

及、加纳、几内亚、墨西哥、摩洛哥、菲律宾、塞内

加尔、塞舌尔、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乌干达和乌

拉圭。此外，《公约》还获得下列 11个国家的签署：

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智利、科摩罗、危地马拉、

几内亚比绍、巴拉圭、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利昂、

多哥和土耳其。该《公约》将在至少 20 个国家批准

或加入时生效。因此，只须再有一个国家批准或加入，

《公约》便可生效。 

4. 促进国际人权条约,包括《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是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持续开展的优先工作。秘书长在其向联

合国提交的千年大会报告（A/54/2000）中说明，扩

大法治是过去的千年里取得社会进步的主要基础，但

这项工作尚未完成，特别是在国际一级，如果各国签

署和批准国际条约和公约，即将增强对法治的支持。

在千年大会召开之际同时举行的条约的签署/批准仪

式中，84个国家采取了 273项条约行动。在各国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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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推进国际法治的鼓舞下，2001 年筹办了另一次着

重点是妇女和儿童权利的条约活动。该次活动吸引了

61 个国家参加，它们采取了 135项与妇女和儿童权利

有关的条约行动。《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权利国际公约》是请各国特别关注列为核心清单 23

项条约之一。2002年举办另一次着重点是可持续发展

的条约活动，将与 2002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在约

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同时

举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

约》列为请各国特别关注核心清单所载 25 项条约之

一。 

5． 区域一级也强调了批准《公约》的重要性。例如，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 2001 年 6 月 5 日题为“全体移徙

工人及其家庭权利”AG/RES 1775（XXXI-0/01）决心

敦促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考虑签署、批准或加入《美

洲人权公约》和该体制的其它一些文书，以及《保护

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6. 秘书长于 2001 年 12月 18 日国际移徙者日吁请

所有尚未批准或加入《公约》的会员国批准或加入，

并促请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就反对种族主义、种族

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提出的

建议采取行动。该世界会议敦促尚未签署和批准或

加入某些法律文书的国家考虑签署和批准或加入，

其中包括《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

际公约》。 

7． 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关于加强人权的联合方案，于 2001 年 3

月 6 日至 9 日在马绍尔群岛举行了一次分区域讲习

班，于 2001 年 12月在斐济为一组太平洋岛屿国家举

办了另一个讲习班。这些讲习班的目的都是为了增进 

 

对主要条约条款的理解、审查批准条约所涉的影响并

向政府通报，若拟作出批准，可从联合国获得何种协

助。《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

约》是上述讲习班讨论的七项条约之一。 

8. 此外，1998年 3月为促使批准《移民权利问题国

际公约》组建的全球宣传运动国际指导委员会目的在

于建立全球大众化宣传，推动对《公约》的批准并使

之生效，它继续开展促进工作。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继续参与和支助这项倡议。在人权委员会 2002

年 3月 28日至 4月 26日举行的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

指导委员会连同人权专员办事处，组织了一次促进批

准该国际公约的小组讨论。发言者包括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劳工组织代表、移徙组织代表、移民人权问题

特别报告员、以及几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在介绍性说明中重申，召开该小组讨论会是

为了宣扬必须批准《公约》。她特别提到，由于世界

移徙流量大增，对一项保护移徙者人权制度的需求比

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同时，《公约》在努力制订移

徙工人权利的国际法历史上将开启新的一章，并确保

这些权利获得保护和尊重。 

9. 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继续在人权委员会交

付给她的任务范围内促使各国遵守《公约》。她继续

强调批准《公约》以便充分、有效保护移徙者人权的

重要性。 

10. 最后，秘书处通过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方案设

法与那些尚未加入国际人权条约，包括《保护所有

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开展

对话。 

 

 

 

 

 


